
 

 

 

 

 

 

 

 

 

 

 

 

 

 

一、承保對象： 

於國內外銷售貨物或提供服務，並透過信用交易之企業。 

 

二、承保範圍： 

貴我雙方同意： 

1. 基於本條之目的： 

1.1 「個別期間」係指各保單特別條款所規定的保險期間。 

1.2 「共同期間」係指自本折讓條款開始適用時起，保單項下的所有保險期間。 

1.3 「損失」係指於個別期間或共同期間內，保單項下的下列項目累計總額： 

— 已付或應付理賠金額；及 

— 本公司針對逾期欠款通知所涵蓋的買方，所預估的可能理賠金額。 

（應扣除損失計算日以前取得的追償款）。 

1.4 「損失率」係指下列項目中較高者： 

(i) 個別期間損失金額與個別期間已付保險費比例。 

(ii) 共同期間損失金額與共同期間已付保險費比例。 

2. 貴公司有權依據損失率，針對已支付的保險費取得折讓。折讓應符合下列條件： 

2.1 保單應繼續有效，且本公司於折讓款項到期日以前，並未接獲貴公司之終止

通知（貴公司依據一般條款第 5.05. c) 條所得主張的權利）。 

2.2 本公司針對該個別期間收取的保險費，不因折讓而低於該個別期間所適用的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

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

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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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應繳保險費。 

3.   貴公司有權取得的折讓金額，應依據於該個別期間內，依保單支付的保險費（不含

稅），按下列比例計算： 

 

損失率 保險費折讓金額 

0% 以下 XX% 

XX% 以下 XX% 

XX% 以下 XX% 

上列折讓金額不得累計，針對單一個別期間，貴公司僅有權主張一項折讓。 

4. 若貴公司有意針對特定保險期間申請折讓，應於個別期間屆滿後 12 個月內，以

書面通知本公司。於通知本公司後，即不得撤銷折讓申請。若本公司未於前開期

限內，接獲貴公司之通知，本公司將不針對該個別期間提出折讓。本公司將於接

獲貴公司之折讓通知起 60 日內，支付折讓款項。 

5.  若貴公司依前開條款主張折讓，針對該個別期間內，於損失計算時未涵蓋的理賠

申請，本公司將不負責理賠。 

 

三、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